
 

 審 核 2011-12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DEVB(W)096 

  問 題 編 號  

  1158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39 - 渠 務 署  分 目 ：  000 運 作 開 支  

綱 領 ：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渠 務 署 署 長  

局 長 ：  發 展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就 「 中 介 公 司 僱 員 」 的 聘 用 情 況 ， 請 提 供 以 下 資 料 ：  

 2011-12 

年 度  

2010-11 

年 度  

2009-10 

年 度  

2008-09 

年 度  

使 用 中 介 公 司 的 合 約 數 目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支 付 予 每 間 中 介 公 司 的 合 約 金 額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支 付 予 每 間 中 介 公 司 的 佣 金 總 額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每 間 中 介 公 司 的 合 約 服 務 期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中 介 公 司 僱 員 的 人 數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中 介 公 司 僱 員 的 職 位 詳 情      

中 介 公 司 僱 員 的 月 薪 分 佈      

  30,001 元 或 以 上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  16,001 元 至 30,000 元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  8,001 元 至 16,000 元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  6,501 元 至 8,000 元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  5,001 元 至 6,500 元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  5,000 元 或 以 下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  月 薪 低 於 5,824 元 的 人 數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  月 薪 介 乎 5,824 元 至 6,500 元

的 人 數  
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中 介 公 司 僱 員 的 聘 用 年 期      

  5 年 或 以 上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  3 年 至 5 年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  1 年 至 3 年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  少 於 1 年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中 介 公 司 僱 員 佔 該 部 門 整 體 員 工

數 目 的 百 分 比  
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支 付 予 中 介 公 司 的 金 額 佔 該 部 門

整 體 員 工 開 支 的 百 分 比  
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獲 得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的 人 數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沒 有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的 人 數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每 週 工 作 五 天 的 人 數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每 週 工 作 六 天 的 人 數  (   )  (   )  (   )  (   )  

(  )括 號 為 每 年 的 增 減 幅 度  



 

提 問 人 ：  王 國 興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

現 將 聘 用 中 介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的 資 料 開 列 如 下，惟 這 些 資 料 不 包 括 由 政 府 資 訊 科 技

總 監 辦 公 室 中 央 管 轄 的 定 期 合 約 所 提 供 的 服 務。此 外，由 於 部 門 的 運 作 需 求 不 斷

轉 變 ， 對 中 介 公 司 僱 員 的 需 求 和 人 數 亦 會 隨 之 更 改 ， 我 們 因 而 未 能 提 供 2011-12

年 度 的 資 料 。  

 

(a) 使 用 中 介 公 司 的 合 約 數 目  

2010-11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年 9月 30日 )  

2009-10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)  

2008-09 年 度  

(截 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 )  

7 ( -56.3%) 16 (0%) 16 

 

(b) 合 約 金 額 和 合 約 服 務 期  

 2010-11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年  

9月 30日 )  

2009-10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 年  

3 月 31 日 )  

2008-09 年 度  

(截 至 2009 年  

3 月 31 日 )  

合 約 金 額  合 約 數 目  

50萬 元 以 下  7 ( -56.3%) 16 (+6.7%) 15 

50萬 元 至 100萬 元  0 0 ( -100.0%) 1 

100萬 元 以 上  0 0 0 

總 數 ：  7 (-56.3%) 16 (0%) 16 

 

 2010-11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年  

9月 30日 )  

2009-10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 年  

3 月 31 日 )  

2008-09 年 度  

(截 至 2009 年  

3 月 31 日 )  

合 約 服 務 期  合 約 數 目  

6個 月 或 以 下  5 ( -28.6%) 7 (+75.0%) 4 

6個 月 以 上 至 1年  2 ( -75.0%) 8 ( -27.3%) 11 

1年 以 上 至 2年  0 ( -100.0%) 1 (0%) 1 

2年 以 上  0 0 0 

總 數 ：  7 (-56.3%) 16 (0%) 16 

 

(c) 支 付 中 介 公 司 的 佣 金  

 

政 府 部 門 在 採 購 中 介 公 司 的 服 務 時 ， 須 遵 從 相 關 的 《 物 料 供 應 及 採 購 規 例 》、

財 務 通 告 和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發 出 的 指 引 。 這 些 規 例 和 指 引 並 無 規 定 部 門 訂 明 支

付 予 中 介 公 司 的 佣 金 金 額 或 收 費 率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沒 有 關 於 支 付 予 中 介 公 司 的

佣 金 的 資 料 。  

 

(d) 按 工 作 類 別 列 出 的 僱 員 人 數  

 2010-11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年  

9月 30日 )  

2009-10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 年  

3 月 31 日 )  

2008-09 年 度  

(截 至 2009 年  

3 月 31 日 )  

僱 員 人 數  8 (-65.2%) 23 (-14.8%) 27 

 



 2010-11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年  

9月 30日 )  

2009-10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 年  

3 月 31 日 )  

2008-09 年 度  

(截 至 2009 年  

3 月 31 日 )  

僱 員 的 工 作 類 別
註

 員 工 人 數  

辦 公 室 後 勤 支 援  8 ( -55.6%) 18 (+12.5%) 16 

技 術 支 援  0 ( -100%) 5 ( -54.5%) 11 

總 數 ：  8 (-65.2%) 23 (-14.8%) 27 

 

註 ：  中 介 公 司 員 工 一 般 指 臨 時 員 工 ， 不 獲 編 配 任 何 職 銜 。 我 們 現 按 兩 大

工 作 類 別 提 供 員 工 資 料 ， 即 辦 公 室 後 勤 支 援 和 技 術 支 援 。  

 

(e) 中 介 公 司 僱 員 的 月 薪 範 圍  

我 們 由 2008-09年 度 至 2010-11年 度 與 中 介 公 司 訂 定 的 全 部 合 約 都 不 涉 及 提 供

非 技 術 工 人，只 有 一 份 例 外。該 份 合 約 涉 及 1名 非 技 術 工 人，其 目 前 月 薪 為 7,183

元 。
註

以 2010年 4月 前 報 價 而 訂 定 的 合 約 而 言 ， 我 們 只 訂 明 中 介 公 司 就 提 供 僱

員 所 收 取 的 服 務 費， 並 無 中 介 公 司 僱 員 薪 金 的 資 料。 自 2010年 4月 起，我 們 亦

已 在 合 約 訂 明 ， 中 介 公 司 在 有 關 服 務 合 約 的 整 段 期 間 向 其 僱 員 發 放 的 薪 金 ，

不 得 低 於 在 招 標 時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最 新 發 表 的 《 工 資 及 薪 金 總 額 按 季 統 計 報

告 》中 所 有 選 定 行 業 其 他 非 生 產 級 工 人 的 平 均 月 薪。在 2010年 4月 至 9月 期 間 ，

這 些 合 約 訂 明 的 最 低 月 薪 介 乎 7,183元 至 7,397元 。  

 

註 ：  在 2004年 5月，當 局 就 政 府 服 務 合 約 公 布 一 項 強 制 性 工 資 規 定，以 保 障

非 技 術 工 人。根 據 該 項 規 定，服 務 供 應 商 付 予 非 技 術 工 人 的 每 月 工 資，

不 得 低 於 有 關 服 務 合 約 招 標 時 政 府 統 計 處 最 新 發 表 的 《 工 資 及 薪 金 總

額 按 季 統 計 報 告 》 所 載 相 關 行 業 ／ 職 業 的 平 均 每 月 工 資 。 該 項 規 定 適

用 於 中 介 公 司 提 供 非 技 術 員 工 的 服 務 合 約 。  

 

(f ) 中 介 公 司 僱 員 的 服 務 期  

使 用 中 介 公 司 員 工 的 模 式 是 ， 政 府 部 門 與 中 介 公 司 簽 訂 服 務 合 約 ， 中 介 公 司

會 按 照 合 約 在 有 需 要 時 提 供 人 手 。 中 介 公 司 只 需 符 合 政 府 部 門 的 規 定 (在 中 介

公 司 員 工 數 目 ， 以 及 中 介 公 司 員 工 需 具 備 的 資 歷 及 ／ 或 經 驗 方 面 )， 便 可 安 排

任 何 員 工 在 部 門 工 作 ， 或 以 任 何 理 由 在 合 約 期 間 安 排 替 代 員 工 。 因 此 ， 我 們

沒 有 關 於 由 中 介 公 司 聘 用 和 安 排 的 員 工 的 服 務 期 的 資 料 。  

 

(g) 僱 員 佔 本 署 員 工 總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 

2010-11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年 9月 30日 )  

2009-10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)  

2008-09 年 度  

(截 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 )  

0.4% 1.2% 1.4% 

 

(h) 支 付 予 中 介 公 司 的 金 額 佔 本 署 整 體 員 工 開 支 的 百 分 比  

2010-11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)  

2009-10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)  

2008-09 年 度  

(截 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 )  

0.1% 0.3% 0.4% 

 

(i)  僱 員 的 用 膳 時 間  

中 介 公 司 僱 員 是 受 聘 於 中 介 公 司 ， 用 膳 時 間 是 否 有 薪 是 由 雙 方 簽 訂 的 僱 傭 合

約 所 規 限 。 我 們 沒 有 這 方 面 的 資 料 。  



 

(j)  按 工 作 日 數 列 出 的 員 工 人 數  

 2010-11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年  

9月 30日 )  

2009-10 年 度  

(截 至 2010 年  

3 月 31 日 )  

2008-09 年 度  

(截 至 2009 年  

3 月 31 日 )  

工 作 日 數  員 工 人 數  

每 周 工 作 5天  8 ( -63.6%) 22 (-15.4%) 26 

每 周 工 作 6天  0 ( -100%) 1 (0%) 1 

總 數 ：  8 (-65.2%) 23 (-14.8%) 27 

 

括 號 (  )內 的 數 字 為 每 年 的 增 減 幅 度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陳 志 超  

職 銜 ：  渠 務 署 署 長  

日 期 ：  18.3.2011 

 


